附件2
设计费限价计取方式
依据：《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年修订本）》

1 总 则

1.1 工程设计收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1.1.1 工程设计收费＝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1±浮动幅度值）

1.1.2 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基本设计收费＋其他设计收费 

1.1.3 基本设计收费＝工程设计收费基价×专业调整系数×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附加调整系数

1.1.4 改扩建和技术改造建设项目，附加调整系数为1.1～1.4。根据工程设计复杂程度确定的附加调整系数，计算工程设计收费。

1.1.5 编制工程施工图预算的，按照该建设项目基本设计收费的10％收取施工图预算编制费。

2  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是对同一专业不同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复杂程度和工作量差异进行调整的系数。工程复杂程度分为一般、较复杂和复杂三个等级，其调整系数分别为：一般（Ⅰ级）0.85；较复杂（Ⅱ级）1.0；复杂（Ⅲ级）1.15。计算工程设计收费时，工程复杂程度在相应章节的《工程复杂程度表》中查找确定。
计取过程：

基本设计收费计算公式：

Y=X*4.5%*1*1.4=508744*4.5%*1*1.4=32050.87元

施工图预算编制费计算公式：H=Y*10%=32050.87*10%=3205.09元
竣工图编制费计算公式：Z=Y*8%=32050.87*8%=2564.07
总设计费=基本设计收费+预算编制费+竣工图编制费
=32050.87+3205.09+2564.07=37820.03元
（其中：Y为基本设计收费基准价；X为工程建安费508744元；工程复杂程度为较复杂（Ⅱ级），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取1；改扩建和技术改造建设项目，附加调整系数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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